	世纪会堂使用申请表
   申请部门：（公章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申请部门
	
	参加人数
	

	活动主题
	
	有无外来人员及车辆
	有[image: image1.jpg]


     无[image: image2.jpg]





	活动主办单位
	
	活动承办单位
	

	彩排时间
	自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时起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时止

	活动时间
	自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时起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时止

	活动期间环境卫生负责人（签字）
	
	联系方式
	

	活动现场安全负责人（签字）
	
	 联系方式
	

	申请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

	党委宣传部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


使用部门必须遵守以下条款方能提出申请：

1.严禁开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规定的各类活动。

2.演出活动不得影响校园安全稳定和正常教学秩序，涉及外来人员、车辆进出校园的请自行与学校保卫处衔接。
3.会堂内严禁吸烟，严禁一切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等危险品进入会堂，演出活动禁止使用一切明火、冷焰火等具有安全隐患的道具物品。
4.使用部门必须将安全责任落实到人，活动现场安全负责人必须是教师，制定应急疏散预案，确保彩排及演出活动期间的人员、财产安全，会堂内外秩序良好，活动结束后要及时打扫卫生、清理杂物。
5.使用部门有责任和义务维护会堂内一切设施、设备完好，如有损坏，照价赔偿。
6.禁止在会堂内外墙面张贴布置任何形式的指示标志、宣传海报及装饰物等。
7.会堂使用须提前七个工作日提出书面申请，活动彩排只能安排一次，彩排时间累计不得超过三个小时。
8.当二级单位活动与校级活动使用时间发生冲突时，按照校级活动优先原则执行。
